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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海关程序及贸易便利化 
 

 

  第五十一条   定义 
 

就本章而言： 
 
海关当局是指： 
 
（一）就中方而言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；以及 
 
（二）就秘方而言，国家税务总局或其后继机构； 
 
海关法是指任一缔约方的海关当局实施、适用或执行的任

何立法； 
 
海关程序是指海关当局对受海关监管的货物和运输工具

采取的措施； 
 
运输工具是指用以载运人员、货物、物品进出境的各种船

舶、车辆、航空器和驮畜。 
 
 

  第五十二条   范围与目标 
 

一、本章应当根据双方各自的国际义务及国内海关法规

定，适用于对双边贸易的货物和双方之间往来的运输工具实施

的海关程序。 
 
二、本章旨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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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简化和协调双方的海关程序； 
 
（二）确保双方海关法及行政程序实施的可预见性、一致

性和透明度； 
 
（三）确保货物通关和运输工具往来的高效快捷； 
 
（四）便利双边贸易；以及 
 
（五）促进缔约双方海关当局在本章范围内的合作。 
 
 

  第五十三条   主管机构 
 

负责本章管理的主管机构为： 
 
（一）就中方而言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；以及 
 
（二）就秘方而言，外贸旅游部。 
 
 

  第五十四条   便利化 
 

一、缔约双方应当确保其海关程序和实践具有可预见性、

一致性、透明度，并便利贸易。 
 
二、缔约双方的海关程序应当尽可能并且在其海关法允许

的范围内，与包括《关于简化和协调海关程序的国际公约》（经

修订）即《京都公约》在内的，其参加的世界海关组织（WCO）

的与贸易有关的条约相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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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缔约双方海关当局应当实施便利货物通关放行的海关

程序。 
 
四、缔约双方海关当局应当尽力设置电子或者其他方式的

集中受理点，使贸易商可藉此提交货物通关放行所需的法规要

求的全部信息。 
 
 

  第五十五条   海关估价 
 

缔约双方对双边贸易货物的海关估价应当适用 GATT1994
第七条及《海关估价协定》。 

 
 

  第五十六条   税则归类 
 

缔约双方对双边贸易货物的税则归类应当适用《商品名称

及编码协调制度国际公约》。 
 
 

  第五十七条   贸易便利化委员会 
 

缔约双方应当建立贸易便利化委员会，并具有下列职能： 
 
（一）根据国际标准采用相关海关程序与标准，以便利双

方间的商业来往； 
 
（二）解决关于本章的解释、适用以及实施的任何争端，

其中包括税则归类。如果委员会未就税则归类达成决定，该分

委会应有权向 WCO 作恰当的协商。WCO 的决定，双方应当

尽最大可能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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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解决贸易便利化委员会其他问题，包括本协定下与

原产地确定相关的税则归类以及海关估价问题。 
 
 

  第五十八条   海关合作 
 

缔约双方海关当局应当在其国内法允许的范围内，在下列

方面相互给予协助： 
 
（一）本章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秘鲁共和国政府关

于海关合作与互助的协定》的实施与执行；以及 
 
（二）缔约双方共同决定的其他事项。 
 
 

  第五十九条   复议诉讼 
 

各缔约方应当确保其境内的进口商，在尊重海关行政行为

的前提下，有权： 
 
（一）向做出行政行为的人员或部门以外的独立部门提出

行政复议的申请； 
 
（二）就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。 
 
 

 第六十条   预裁定 
 

一、应本方境内的进口商或另一缔约方境内的出口商（对

于中国，归类预裁定的申请人应当在中国海关注册）在货物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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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前提出的书面申请，缔约双方海关当局应当根据申请人提供

的事实和情况说明，包括处理预裁定申请所需的详细情况说

明，就下列事项做出书面预确定：   
 
（一）税则归类；或 
 
（二）根据本协定的规定，货物是否具有原产资格。 
 
二、如果申请人已提交所有必需的信息，缔约双方海关当

局应当在收到书面申请后作出预裁定。货物原产地的预确定应

当在 150 天内作出。 
 
三、各缔约方应当规定，如果做出预裁定所依据的事实和

情况未改变，预裁定自做出之日起或预裁定中所确定的其他日

期起至少一年内有效。  
 
四、如果事实或情况证明预裁定所依据的信息是虚假或错

误的，做出预裁定的海关当局可以修改或废除该预裁定。 
 
五、如果进口商依据已有预裁定提出进口货物享受相应待

遇的要求，缔约双方海关当局可就进口的事实和情况与预裁定

所依据的事实和情况是否一致做出判定。 
 
六、为了促进其他货物适用预裁定时的一致性，各缔约方

应当在不违反各自国内法律有关保密规定的前提下公布其预

裁定。 
 
七、申请人在申请预裁定时，如果提供虚假信息，或遗漏

相关事实或情况，或未遵守申请预裁定的规定，进口方可以按

照其国内法律采取适当的措施，包括民事、刑事及行政措施、

处罚或其他制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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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六十一条   无纸贸易环境下自动化系统的应用 
 

一、缔约双方海关当局应当在海关操作中，应用低成本、

高效率的信息技术，特别应当在无纸贸易环境下，重视 WCO
在此领域的发展。 

 
二、缔约双方海关当局应尽力使用信息技术加快货物放行

程序，包括信息数据在货物到港前的提交和处理，以及用于风

险分析和布控电子或自动化系统。 
 
 

  第六十二条   风险管理 
 

各海关当局应当将资源集中于高风险货物，并在实施海关

程序时便利低风险货物通关放行。此外，双方海关当局应交换

与应用的风险管理技术相关的信息，并确保对此类信息保密。 
 
 

  第六十三条   公布和咨询点 
 

一、各海关当局应当公布其实施或执行的全部海关法及行

政程序。 
 
二、各海关当局应当指定一个或多个咨询点，处理一方利

益相关人就与本章实施有关的海关事务提出的咨询，并向另一

方海关当局提供咨询点的详细信息。提出此咨询的程序相关的

信息应易于被公众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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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如果一缔约方海关当局监管货物和运输工具的海关法

或程序出现重大修改，且该修改可能对本章的实施产生实质性

影响，则应当尽力及时通知另一缔约方海关当局。 
 
 

  第六十四条   快件 
 

各海关当局在保持海关适当的监管和选择权的同时，应当

采用或沿用对于快件的单独和快速的海关程序。在所有必需的

海关文件提交后，快件货物应在通常情况下采用前述程序办理

清关，而且这种程序不应对重量或海关价格作出限制。 
 
 

  第六十五条   货物放行 
 

一、除下列情况外，各方应当采用或沿用高效快捷的程序，

使得货物在抵达后 48 小时内放行： 
 
（一）进口商无法在初次进口时提交进口方要求的信息； 
 
（二）进口方主管当局应用风险管理技术，选择该货物做

进一步查验； 
 
（三）货物将接受进口方国内立法授权的、除主管当局以

外的机构的检查；或者 
 
（四）未完成所有必要的海关手续或因不可抗力原因延误

了货物放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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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在各自国内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，如果已向海关当

局提交了足够的担保，各方应允许进口商在海关当局做出适用

的关税和其他税、费的最终决定之前，从海关提取货物。 
 
 

  第六十六条   海关程序的审议 
 

一、各海关当局应当本着进一步简化海关程序、制定互利

安排和便利双边贸易流通的目的，定期审议其海关程序。 
 
二、各海关当局应当定期审议其在海关监管中应用的风险

管理方法的效果、有效性及效率。 
 
 

  第六十七条   磋商 
 

一、各海关当局可随时要求与另一方海关当局，就在本章

执行或实施中发生的问题进行磋商， 此磋商并不影响第五十

七条（贸易便利化委员会）的执行。除非缔约双方海关当局另

行商定，磋商应当通过相关联系点，在要求提出后 30 日内举

行。 
 
二、如果磋商无法解决问题，要求磋商的一缔约方可将该

问题提请货物贸易委员会考虑。 
 
三、为本章之目的，各海关当局应当指定一个或多个联系

点，并向另一缔约方提供联系点的详细信息。缔约双方海关当

局应当将联系点的信息变更情况及时通知对方。 
 
四、缔约双方海关当局可针对为保障双边贸易或运输工具

往来安全采取的海关程序而出现的贸易便利化问题举行磋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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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六十八条   实施 
 

缔约双方在此章节中规定的义务依照以下内容生效： 
 
（一）第六十条（预裁定）应自本协定生效之日 3 年后生

效； 
 
（二）第六十五条（货物放行）应自本协定生效之日 1 年

后生效。 
 


